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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日期

報告人

王禎邦

113.09.23



1.精神醫療網因應新精神衛生法
上路之新挑戰





挑戰

• 子法規的了解及落實

• 社區支持的規畫及執行

• 病人權益保障
–限制自由的知情同意

–出院準備計畫之共同擬定及通報

• 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執行
–強制社區治療之模式及流程

–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則

–緊急安置可能需通報請律師



子法規的了解及落實



社區支持的規畫及執行

• 資源配置不足

–預計花多少經費？

• 執行內容及細節尚不明確

–什麼才是對病人有用、想要的？

• 服務整合困難

–多元服務勢必需要時間磨合調整



病人權益保障

• 限制自由的知情同意

• 出院準備計畫之共同擬定及通報



第31條

精神照護機構因醫療、復健或安全之需
要，經病人同意而限制病人之居住場所
或行動者，應遵守相關法律規定，於最
小限制之必要範圍內為之。

>>非緊急之約束隔離及待在機構需取得
病人知情同意

>>32條規定緊急情況下之約束，需告知



第33條-1
1. 精神醫療機構於住院病人病情穩定或康復，

無繼續住院治療之必要時，應協助病人辦理
出院，並通知其家屬或保護人，不得無故留
置病人。
➢舊法僅規定通知病人或保護人辦理院

2. 精神醫療機構於病人出院前，應協助病人共
同擬訂出院準備計畫及提供相關協助；屬嚴
重病人者，應通知地方衛生主管機關派員參
與，並應徵詢保護人意見。
➢又多一單位人員參與討論，新增通報及協調時間工
作



第33條-2

3. 精神醫療機構對有精神病診斷之病人，應
於其出院前通知戶籍所在地或住（居）所
之地方主管機關，提供個案管理服務；並
於出院日起三日內，將前項計畫內容，通
知該地方主管機關，以提供社區治療、社
區支持及轉介或轉銜各項服務。
➢明訂時限為三日，時間緊迫

4. 精神醫療機構對於非屬前項規定之病人，
而有服務需求者，經其同意後，準用前項
規定。



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執行

• 強制社區治療之模式及流程

• 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則

• 緊急安置可能需通報請律師



第57條



強制社區治療之模式及流程

• 修法後明定了以下流程

• 除長效針劑藥物治療及檢驗外，其他治
療難以強制治療或強迫之下無療效

• 如，病人拒絕強制心理治療，依流程請
警消到場坐鎮？強制送醫？



第59條



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則

• 法官保留原則是正確的。

• 問題在配套措施。

➢新的流程是否增加申請醫院及醫師的時間
成本，是否有適合給付補償？

➢如果沒有合適的配套，會進一步降低醫師
申請強制住院的動力



第62條

1. 嚴重病人緊急安置期間，未經委任律師為
代理人者，應由指定精神醫療機構通報中
央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法律扶助。

2. 前項受理通報及扶助業務，中央主管機關
得委託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或其他民
間團體辦理。

➢多一項流程，但目前尚不知通報流程



2.見習計畫及精神復健機構教育
訓練執行情形



見習計畫執行情形



111年~113年南區見習完成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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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南區見習辦理概況
分區 辦理單位 活動日期

參加人數/
編列人數

辦理情況

嘉義縣

嘉南療養院

台南市﹕

1) 第一梯次﹕3月25日~4月8日+4月

20日(共7人，含嘉義縣2人)

2) 第二梯次﹕4月8日至4月18日+4月

20日(共7人，含嘉義縣2人)

3) 第三梯次﹕6月3日至6月15日(共7人，

含嘉義縣市2人)

(*嘉義機構見習﹕4月23日至4月25日)

4) 第四梯次﹕預計10月辦理

5) 第五梯次﹕預計11~12月辦理

6) 第六梯次﹕預計11~12月辦理

5人/6人

辦理中

1人/5人嘉義市

臺南市 15人/11人

雲林縣 信安醫院 113年6月24日至7月5日 9人/25人 辦理完畢

合計
30人/47人
(上半年預計
達成率63.8%)

統計至113.9.22止



113年台南見習課表1(嘉療)

第一天(03/25週一) 第二天(03/26週二) 第三天(03/27週三) 第四天(03/28週四) 第五天(03/29週五)

上午

8:30

(9:00)-

11:30

(12:00)

9:00     環境介紹與課程

確認及精神醫療模式介

紹(1.5H)

10:30

急診與緊急送醫流程

(1.5H) 

9:00

居家服務(善化) (3H)

8:30

復健病房R3會議

復健病房個案討論

(3H)

09:00友窩計畫說明及

10:30社區家園參觀(3H)

8:30

日間病房會議

日間病房個案討論或觀察

(3H)

負責人 吳淑玲主任/

ER/ICU：許聖怡護理長

醫師：鄭靜明醫師

護理：蔡鈺璽護理師

R3：李冠瑩醫師

R4：黃端莉護理師

廖若亘社工師 日間：王禎邦主任

日間：林嘉美護理師

休息 第4會議室 第4會議室 第4會議室 第4會議室 社區精神科辦公室

下午

13:00-

16:00

(17:00)

13:00

護理之家參訪(2H)

15:00     

嘉南職能復健模式簡介

(2H)

13:00

A6急性病房個案討論觀

察或家屬會談觀察與討

論(3H)

16:00     

失智共照計畫介紹(1H)

13:00

R3復健病房個案討論觀

察或家屬會談觀察與討

論(3H)

16:00

團督(1H) 

13:00     

團督(2H)

15:00

嘉南心理科角色與簡介

(1H)

13:00

樂禾康家參訪(2H)

15:00   

兒童情緒障礙計畫介紹(1H)

負責人 護家:劉玉萍護理長

職能：黃婉茹職能師

A6：柯曉琪社工師

A6：丘小丹護理長

失智共照:陳淑芬護理長

R3：蕭雅云社工師

R4：黃端莉護理師

團督：張淑敏護理長

團督：張淑敏護理長

心理：盧永欽主任

康家:柯錦雀負責人

情障:陳韋穎心理師



113年台南見習課表2(嘉療)
第六天(4/01週一) 第七天(04/02週二) 第八天(04/03週三) 第九天04/08周一) 第九天(04/20週六)

上午

09:00-

12:00

9:00

台南醫院社區復健中心

(3H)

8:30

急性A6病房會議

急性病房個案討論或家屬會

談觀察與討論(3H)

9:00

下營衛生所巡迴

(3H)

10:00團督(2H) 9:00全院性家屬座談會

（2H）

11:00團督（2H）

負責人 陳慧卿負責人 A6：呂明坤醫師

A6：丘小丹護理長

醫師：汪俊年醫師

護理：孫秀芳護理師

團督：吳淑玲主任 座談會：王瑛霞社工師

團督:吳嘉純社工師

休息 第4會議室 第4會議室

下午

13:00-

16:00

(18：00)

13:00     日間團體

(1.5H)

老日參訪與介紹(1.5H)

16:00

團督(2H)

13:00

門診流程說明(1H)

14:00   

藥癮示範中心(1H)

15:00

團督(1H)

又新康家(2H)

知南會所參觀(2H)

負責人 日間：邱憶晨社工師

老日：郭思嫺社工師

團督：吳淑玲主任

門診：蔡鈺君副護理長

酒藥癮個管師：黃琳個管師

團督：張淑敏護理長

又新：李靜怡負責人

會所：黃薇蓁社工督導



113年雲林見習課表1(信安醫院)

時段/日期 
第 1 天 

6 月 24 日(一) 

第 2 天 

6 月 25 日(二) 

第 3 天 

6 月 26 日(三) 

第 4 天 

6 月 27 日(四) 

第 5 天 

6 月 28 日(五) 

上午 

 

時間 10:00-12:00 

9:00-12:00 

8:00-12:00 

9:00-12:00 

8:00-12:00 A 組 

6 月 25 日 

B 組 

7 月 2 日 
A 組 

6 月 27 日 
B 組 

7 月 4 日 

課程 

➢ 環境介紹、課程說

明及精神醫療模式

服務簡介(含緊急

送醫流程)(2H) 

➢ 精神科門診見習(一)

含流程服務說明(3H) 

➢ 急性病房-參與病房

晨會、團隊活動(或

個案討論)及個案觀

察(4H) 

➢ 精神科門診見習(二) 

含失智服務說明(3H) 

➢ 急性病房-參與病房

晨會、出院準備規

劃、團隊活動(或個

案討論)及個案觀察

(4H) 

地點 3 樓第一會議室 門診 1B 病房 門診 1A 病房 

負責 

人員 
沈淑華副院長 

陳俊利醫師/鄭佩容感

控專員 

許慧玲護理師 

吳雅如副護理長 

葉寶專院長/鄭佩容感

控專員 

許慧玲護理師 

林素梅副護理長 

午間休息 

下午 

 

時間 13:00-16:00 13:00-16:00 13:00-16:00 13:00-16:00 13:30-16:30 

課程 

➢ 社區資源整合與運

用暨社工科角色功

能(2H) 

➢ 個別及團體督導 

(1H) 

➢ 心理治療門診含心

理科角色功能介紹

(2H) 

➢ 個別及團體督導 

(1H) 

➢ 慢性病房-住院的安

全(1H) 

➢ 個案討論或觀察 

(2H) 

➢ 慢性病房-精神科臨

床照護(1H) 

➢ 個案討論或觀察 

(2H) 

➢ 全院性家屬座談會

(2H) 

➢ 個別及團體督導 

(1H) 

地點 3 樓第一會議室 3 樓第一會議室 3 樓病房 2 樓病房 3 樓視聽室 

負責 

人員 

曾建祥主任 

沈淑華副院長 

劉建廷臨床心理師 

沈淑華副院長 

林昭妤主任 

許清美副護理長 

林昭妤主任 

王雅玟副護理長 

曾建祥主任 

沈淑華副院長 

 



113年雲林見習課表2(信安醫院)
時段/日期 

第 6 天 
7 月 1 日(一) 

第 7 天 
7 月 2 日(二) 

第 8 天 
7 月 3 日 (三)  

第 9 天 
7 月 4 日(四) 

第 10 天 
7 月 5 日(五) 

上午 

時間 9:00-12:00 
8:15-12:15 

9:00-12:00 
8:15-12:15 

9:00-12:00 A 組 
7 月 2 日 

B 組 
6 月 25 日 

A 組 
7 月 4 日 

B 組 
6 月 27 日 

課程 
 

➢ 機構參訪- 
附設進安精神護理
之家(一) (3H) 

➢ 社區外展- 
居家治療服務(一) 
(4H) 

➢ 機構參訪- 
亞葵小鎮康復之家
(3H) 
 

➢ 社區外展- 
居家治療服務(二) 
(4H) 

➢ 機構參訪- 
社團法人雲林縣心
來富身心健康發展
協會(3H) 

地點 5 樓護理之家 居家個案家中 
亞葵小鎮康復之家 

(大埤鄉) 
居家個案家中 

心來富會所 
(斗六市) 

負責 
人員 

江文忍主任 
葉寶專院長/吳明燕護
理師 

沈嘉萍主任 
陳俊利醫師/李青霞護
理師 

陳怡玲社工督導 

午間休息 

下午 

時間 13:30-16:30 13:00-16:00 13:00-16:00 13:00-16:00  

課程 
 

➢ 病房職能治療設計
含職能治療科角色
與簡介( 2H) 

➢ 個別及團體督導 
(1H) 

➢ 出院準備服務討論
會(1H) 

➢ 個別及團體督導 
(2H) 

➢ 門診常見精神科藥
物介紹(1H) 

➢ 個別及團體督導 
(2H) 

➢ 機構參訪- 
附設進安精神護理
之家(二) (3H) 

 

地點 3 樓視聽室 3 樓第一會議室 3 樓第一會議室 5 樓護理之家  

負責 
人員 

紅靜茹主任 
沈淑華副院長 

饒立晨主任 
沈淑華副院長 

蔡慧真主任 
沈淑華副院長 

江文忍主任  

 
註:考量參訓人數，屆時部分課程6月25日上午與7月2日上午，及6月27日
上午與7月4日上午將全部人員分A、B二組交叉訓練。



見習照片(嘉療)

急性病房團隊會議 社區巡迴醫療跟診1 社區巡迴醫療跟診2

又新康家參訪 居家1 居家2



見習照片(嘉療)

急性病房參觀 日間病房參觀 團督

臺南社區復健中心參訪 友窩參訪 家屬座談會



辦理見習困境

⚫成本效益考量: 見習人數直接影響講師費用，

每梯次人數不足五人以下，給付預算不敷成本。

⚫教學人力短缺: 醫療人力已經不足，特別是

病房護理人，難以撥出人力帶領見習

⚫ 課程安排與銜接:

➢ 衛生局人力聘用延遲或報到延後，影響見習規劃時程

➢ 學員需具備基礎課程知識，才能於見習中有最大獲益。

➢ 見習規劃需耗時與各病房、科室協調，且可能與Level 

1、Level 2課程撞期，增加辦理難度。



精神復健機構教育訓練執行情形



精復機構課程

• 南區每年規劃辦理5場

• 成大醫院協辦



精復機構課程
課程名稱 活動日期 辦理單位 參加人數

113年度南區精神醫療網精神復健機構專任管理人員(非
專業人員擔任者)任職資格訓練課程(90小時)

113年7月22日至8月
8日

嘉南療養院 22人

113年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計

劃--住宿型機構專任管理人員進階教育訓練(非專業人員

擔任者且任職1年內) (36小時)

113年4月22日至4月
25日

嘉南療養院 12人

113年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及相關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計

劃—日間型機構專任管理人員進階教育訓練(非專業人員

擔任者且任職1年內) (36小時)

4月17日~4月20日 嘉南療養院
報名人數
不足，故
取消辦理

113年度精神復健機構專任管理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課程(非
專業人員，任職一年以上；或專業人員擔任專任管理人員
任職1年內者)

113年6月11日至6月
13日、6月17日

成大醫院 105人

113年度精神復健機構負責人與專業人員訓練課程
113年6月12日、6月
14日、6月17日

成大醫院 137人



~報告結束
敬請指教~


	預設章節
	投影片 1: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
	投影片 2
	投影片 3
	投影片 4: 挑戰
	投影片 5: 子法規的了解及落實
	投影片 6: 社區支持的規畫及執行
	投影片 7: 病人權益保障
	投影片 8: 第31條
	投影片 9: 第33條-1
	投影片 10: 第33條-2
	投影片 11: 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執行
	投影片 12: 第57條
	投影片 13: 強制社區治療之模式及流程
	投影片 14: 第59條
	投影片 15: 強制住院改採法官保留原則
	投影片 16: 第62條
	投影片 17
	投影片 18
	投影片 19: 111年~113年南區見習完成率
	投影片 20: 113年南區見習辦理概況
	投影片 21: 113年台南見習課表1(嘉療)
	投影片 22: 113年台南見習課表2(嘉療)
	投影片 23: 113年雲林見習課表1(信安醫院)
	投影片 24: 113年雲林見習課表2(信安醫院)
	投影片 25: 見習照片(嘉療)
	投影片 26: 見習照片(嘉療)
	投影片 27: 辦理見習困境
	投影片 28
	投影片 29: 精復機構課程
	投影片 30: 精復機構課程
	投影片 31: ~報告結束       敬請指教~


